
一、競賽介紹 

在人類社會和自然界中，存在人類無法到達的地方和可能危及

人類生命的特殊場合，比如行星表面、工地、礦井、救援反恐等

等，所以仿人機器人就蓬勃發展起來。行走機器人機構幾乎可以適

應任何路面的行走，且具有良好的機動性，其運動系統具有良好的

主動減振功能，可以比較輕鬆地通過鬆軟路面和跨過障礙。缺點是

行進速度低緩、效率較低，而且由於腿部與地面接觸面積較小，遇

到非剛性地面時會出現下陷的情況以及容易跌倒。而且其對腿部關

節部位的製造要求較高，機構形式在各種移動機構中最複雜，控制

也十分困難。 

機器人要想像人一樣優雅地走路，不僅要配置機器人視覺，還

需要配套各種感測器和控制演算法。感測器它能持續地測量機器人

身上部件的方向和移動，控制系統也需要即時讀出和處理這些感測

器所收集的資料，持續調整電機參數，以保持所需的平衡，不至於

跌倒。要達到這些要求，需要在 NAO 機器人本體的基礎上開發出先

進的視覺演算法、平衡演算法、步態演算法等一系列的對應演算法

來實現這一目標。 

NAO 機器人接力賽通過研究人類行走方式及運動原理，結合喜

聞樂見的體育競技專案，設計機器人競走接力比賽。參賽隊員需掌



握 NAO 機器人程式設計技能，具備團隊合作精神，分析問題、解決

問題、理論和實踐相結合的能力。賽事將激發參賽隊員的創造力、

培養人形機器人技術的興趣，推動人形機器人技術進步。 

 

 

二、競賽規則 

2.1 競賽形式 

比賽模擬人類接力賽項目： 1 台 NAO 機器人競速，每台機器人

行走 4.5 米，最終成績按照用時由少到多排序。 

2.2 競賽場地及說明 

 



比賽場地總長、寬分別為 4.8 米和 2.4 米，分為 2 組賽道，

每組賽道包含去程賽道，回程賽道各一條，單條寬 1.0 米，單條賽

道為長、寬 4.8 米 * 1.0 米賽道，單條賽道四個邊噴塗為寬 5釐

米白色邊界線。 

場地地面為黑色，場地表面的材料為木板面料。 

比賽承辦單位因客觀條件限制，提供的正式比賽場地的顏色、材

質、光照度等細節，可能與規則規定的標準場地有少量差異。比賽隊

伍應認識到這一點，機器人需要對外界條件有一定的適應能力。 

2.3 參賽隊伍要求 

    1）每個參賽隊必須命名，如：****學校**隊，並將隊名標籤貼

于機器人顯著位置，以便於區分。 

2）各參賽隊員參賽時，請自備用於程式設計的電腦、參賽用的

各種器材和常用工具，各項競賽使用的程式設計語言不限。 

3）比賽方式：賽前抽籤決定各隊伍的出場順序，具體見比賽詳

細規則。 

4）比賽過程中只允許參賽選手、裁判員和有關工作人員進入比

賽區域，其他人員不得進入。 

5）參賽機器人為自主控制。場外隊員或者其他人員禁止人工遙

控或採用外部電腦遙控機器人。 

6）參賽隊員須服從裁判，比賽進行中如發生異議，須由領隊以

書面形式申請覆議，由裁判做出最終裁決，並做出說明。覆議申請必

須在下一輪比賽之前提出，否則將不予受理。 

7）競賽期間，場內外一律禁止使用各種設備或其它方式控制他

人的機器人，一經發現，將對肇事隊伍及隊員取消比賽成績與參賽資



格。 

8）凡規則未盡事宜，解釋、與規則的修改決定權歸裁判委員會。 

2.4 參賽機器人要求 

參賽隊伍統一採用 NAO 機器人，對於 NAO 機器人代數及顏色無限制。 

2.5 競賽細則 

1）賽前領隊會議抽籤決定各參賽隊編號、確定比賽分組及場地

安排。 

2）每輪比賽開始時間前 5分鐘，開始檢錄參賽設備。 

3）每支隊伍 1 台 NAO 參加競走接力。 

4）參賽機器人不得偏離賽道進入其它賽道，如偏離賽道，裁判

會將出界機器人放回位於平行於出界位置的賽道中軸線內，並在隊

伍總成績上加罰 5秒，整個比賽即去程與返程整個過程中偏離賽道

三次將取消比賽資格。被取消比賽資格的隊伍的名次按照被罰下時

機器人已完成距離長短排序。 

5）比賽開始後，參賽隊員不得直接觸碰參賽機器人，否則取消

比賽成績。 

6）裁判吹哨示意比賽開始後，每隊的機器人方可開始運動。裁

判員開始本場比賽的信號前，任何機器人提前起跑，將判定為犯規，

機器人將被裁判放回原位後繼續比賽，並在總成績中罰時 5 秒,多次

搶跑罰時會累加。 

7）比賽前距離起始點 20cm 處的賽道上放置了擋板，比賽開始

時，在裁判鳴哨前 5 秒左右撤出擋板，隨後機器人聽哨聲為信號起



跑。 

8）比賽中，如果出現機器人摔倒需要幫助扶正的，可以口頭提

出申請讓裁判員進場扶正，每次幫助扶正都需罰分 10 秒；機器人摔

倒不需要幫助扶正的，摔倒不罰分。 

9）四分鐘之內還不能完成比賽的，比賽結束。 未完成比賽的

成績按照機器人已完成距離長短排序。 

10）為了更好的體現競技水準，原則上如果沒有另外通知，每

輪比賽需要賽三輪取最好成績作為該輪比賽最終成績。 

 

 

2.6 違例與處罰 

1）參賽隊的機器人註冊後，不得向其他隊伍借用機器人。同一

個學校的不同隊伍也不得互相借用機器人。借用機器一經核實，即取

消兩隊的獲獎資格和名次，並提交賽事組委會通報批評。 

2）下列行為將被認定為取消該場比賽資格的行為： 

裁判員認為機器人故意導致或試圖故意導致其他隊伍機器人正

常比賽。 

    無視裁判員的指令或警告的，圍攻謾駡裁判員的，取消比賽資格。 

故意犯規，及多次犯規，經裁判組判定後，取消比賽資格。 

2.7 申訴與仲裁 

1）參賽隊對評判有異議，對比賽的公正性有異議，以及認為工

作人員存在違規行為等，均可提出書面申訴。 



2）關於比賽裁判判罰的申訴須由各參賽隊領隊在本場比賽結束

後 10 分鐘內通過書面形式向裁判提出。 

3）當值裁判無法判斷的申訴與技術委員會商議並集體做出裁決。 

2.8 其他 

1）對於本規程沒有規定的行為，原則上都是允許的，但當值主

裁有權依據公平的原則做出獨立裁決。 

2）本競賽規則的解釋權屬於本專案技術委員會。 
 

 


